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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海域使用权立体分层设权宗海范围界定及宗海图编绘技术规范

1 适用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广东省海域使用权立体分层设权宗海界定的原则与方法、宗海图包含的图件成果、

宗海图编绘技术要求及图示图式等内容。

本规范适用于广东省管辖海域范围内使用立体分层设权的宗海范围界定及宗海图编绘工作，规范

中未列出的其他立体分层设权项目用海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0257.1-2017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第1部分1：500 1：1000 1：2000地形图图式

GB/T 20257.2-2017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第1部分1：5000 1：10000 地形图图式

GB/T 20257.3-2017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第1部分1：25000 1：50000 1：100000地形图图式

GB/T 42547-2023 地籍调查规程

HY/T 070-2022 海域使用面积测量规范

HY/T 123-2009 海域使用分类

HY/T 251-2018 宗海图编绘技术规范

《海域立体分层设权宗海范围界定指南（试行）》（自然资源部）

3 术语和定义

3.1 平均海平面

平均海平面是通过长时期潮汐观测而确定的海平面的平均位置。

3.2 海域立体空间

海域立体空间包括海域水面、水体、海床和底土。其中，水面指平均海平面及其上方一定高度的

立体空间；水体指平均海平面和海床之间充满海水的立体空间；海床指海底表面；底土指海床以下

的立体空间。

3.3 立体分层设权宗海

被平面权属界址线和宗海垂向范围所封闭的同类型用海单元。

3.4 立体分层设权宗海图

记载立体分层设权项目宗海位置、界址点、界址线及其与平面或立面相邻宗海位置关系的各类图

件的总称。一般包括宗海位置图、宗海界址图、宗海平面布置图、宗海立体空间范围示意图，其中宗

海立体空间范围示意图是指能反映立体分层设权项目所占特定立体空间、高程范围，以及立体分层设

权项目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的图件。

3.5 交越点

海底电缆、管道之间交界点或重叠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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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则

4.1 目的

本规范制定的目的是为广东省海域使用立体分层设权宗海图编绘提供指引，进一步规范广东省海

域使用立体分层设权工作。

4.2 范围

依据《自然资源部关于探索推进海域立体分层设权工作的通知》（自然资规〔2023〕8号）、《广

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推进海域使用权立体分层设权的通知》（粤自然资规字〔2023〕5号）可实施立

体分层设权管理的用海活动。

4.3 内容

广东省海域使用权立体分层设权宗海图编绘，平面上遵循《宗海图编绘技术规范》（HY/T 251-2018），
同时增加海域使用立体空间范围，并绘制宗海立体空间范围示意图。

4.4 要求

宗海立体空间范围一般根据项目主体工程所占海域空间或用海活动所使用的主要海域空间界定，

按水面、水体、海床和底土分层界定用海空间，并明确高程和深度范围。高程和深度范围一般采用数

值进行定量描述(单位为米(m)，保留一位小数)，也可结合项目用海实际采用文字方式定性描述。

对于桩基固定式海上光伏、跨海桥梁等涉及使用多个海域空间层的项目，以光伏阵列、桥梁等项

目主体工程所占海域空间界定宗海立体空间范围，其他立体空间范围内的用海活动须保证光伏基桩、

桥梁桥墩等基础支撑工程的安全。对于浮筏养殖、底播养殖、海底电缆管道、温（冷）排水等涉及使

用某一特定海域空间层的项目，高程范围可采用文字描述，如“现状海床高程”“实际设计或使用高

程”等。其中，海底电缆管道涉及交越的，需明确交越点的坐标、交越位置关系等信息。

4.5 成图数学基准

4.5.1 坐标系统

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CGCS2000）。

4.5.2 深度基准

采用当地理论最低潮面，远海区域根据实际情况可以采用当地平均海平面。

为了便于管理及减少垂直方向偏差，应提供理论最低潮面与1985国家高程基准的相互转换关系。

4.5.3 高程基准

采用1985国家高程基准。

4.5.4 地图投影

一般应采用高斯-克吕格投影，中央经线为宗海中心相近的 0.5°整数倍经线，基准纬线为制图区

域中心附近的 0.5°整数倍纬线。

4.6 一般流程

4.6.1 宗海平面界址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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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海平面界址界定遵循地籍调查规程（GB/T 42547-2023），确定用海类型与方式、宗海内部单元、

宗海平面界址等内容。

4.6.2 宗海立体空间范围界定

宗海立体空间范围界定按本规范第5章要求界定。

5 各用海类型宗海立体空间范围界定

5.1 渔业用海

（1）筏式、网箱养殖

筏式养殖是指在水面上利用浮子和绳索组成浮筏，并用缆绳固定于海底，使海藻(如海带、紫菜)

和固着动物(如贻贝)幼苗固着在吊绳上，悬挂于浮筏的养殖方式，其用海主体为放置的浮筏。

网箱养殖是将由网片制成的箱笼，放置于一定水域，进行养殖的方式，其用海主体为放置的网箱。

筏式和网箱养殖的用海方式为开放式养殖，用海立体空间层界定为水面和水体，立体设权用海高

程范围为养殖设备下缘至平均海平面，或根据实际情况界定为现状海床高程至平均海平面。

图1 筏式和网箱养殖立体分层设权范围示意图

（2）桁架式网箱及养殖平台

桁架式网箱及养殖平台的用海方式为开放式养殖，用海立体空间层界定为水面和水体，立体设权

用海高程范围为养殖设备下缘至实际设计或使用的高程，或根据实际情况界定为现状海床高程至实际

设计或使用的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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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筏式和网箱养殖立体分层设权范围示意图

（3）底播养殖

底播养殖属于无人工设施的海底人工投苗或自然增殖生产用海，用海方式为开放式养殖，用海立

体空间层界定为海床，立体设权用海高程范围为现状海床高程至底播养殖实际设计或使用的高程。

图3 底播养殖立体分层设权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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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工鱼礁

人工鱼礁的用海主体工程是人为放置的构筑物，用海方式为透水构筑物，用海立体空间层界定为

海床，立体设权用海高程范围为现状海床高程至人工鱼礁礁体上缘高程。

图 4 人工鱼礁立体分层设权范围示意图

（5）围海养殖

围海养殖是指在海洋或者近海地区进行的一种养殖方式，这种方式通过筑堤围割海域来实现封闭

或半封闭式的养殖生产。用海方式为围海养殖，用海立体空间层界定为水体，立体设权用海高程范围

为现状海床高程至平均海平面。

图 5 围海养殖立体分层设权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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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工业用海

（1）海上光伏

海上光伏项目的用海主体工程是光伏阵列及附属设施，海上光伏用海方式为透水构筑物。为充分

利用海域立体空间资源开发利用，促进广东省“渔光互补”等新业态的发展，海上光伏用海立体空间

层界定为水面，立体设权用海高程范围为平均海平面至光伏板上缘高程。

图6 海上光伏立体分层设权范围示意图

（2）取排水口

取排水口用海指抽取或排放海水的用海，用海立体空间层按照实际情况界定，立体设权用海高程

范围按实际设计或使用高程界定，或界定为现状海床高程至平均海平面。

图7 取排水口立体分层设权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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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温（冷）排水

温（冷）排水是指大量排入自然水体的温度高（低）于自然水体水温的水。温（冷）排水的用海

立体空间层为水体，立体设权用海高程范围为现状海床高程至平均海平面。

图8 温（冷）排水口立体分层设权范围示意图

5.3 交通运输用海

（1）跨海桥梁及其附属设施

跨海桥梁及附属设施的用海立体空间层界定为水面，立体设权用海高程范围为桥面设计最低点高

程至桥梁设计最高点高程。

图9 跨海桥梁及其附属设施立体分层设权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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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港池、蓄水

港池、蓄水的用海立体空间层为水体，立体设权用海高程范围为现状海床高程至平均海平面。

图10 港池、蓄水立体分层设权范围示意图

5.4 海底工程用海

（1）海底电缆管道

海底电缆管道用海是指埋（架）设海底通讯光（电）缆、电力电缆、深海排污管道、输水管道及

输送其他物质的管状设施等所使用的海域，用海方式为海底电缆管道用海。

海床敷设的海底电缆管道，其用海立体空间层界定为海床，立体设权用海高程范围为现状海床高

程至实际设计或使用高程。

底土埋设的海底电缆管道，其用海立体空间层界定为底土，立体设权用海高程范围为电缆管道设

施下缘高程至实际设计或使用高程。

图11 海底电缆管道立体分层设权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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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底隧道及其附属设施

海底隧道用海是指建设海底隧道及其附属设施所使用的海域，包括隧道主体及其海底附属设施，

以及通风竖井等非透水设施所使用的海域。

海底隧道及其附属设施的用海立体空间层按照实际情况界定，立体设权用海高程范围为海底隧道

底部高程至实际设计或使用高程，或界定为海底隧道底部高程至现状海床高程。

图12 海底隧道及其附属设施立体分层设权范围示意图

（3）海底场馆及其附属设施

海底场馆用海是指建设海底水族馆、海底仓库及储罐等及其附属设施所使用的海域。海底场馆及

其附属设施用海立体空间层一按照实际情况界定，立体设权用海高程范围为海底场馆及其附属设施底

部高程至实际设计或使用高程。

图13 海底场馆及其附属设施立体分层设权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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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排污倾倒用海

排污倾倒的用海立体空间层界定为水体，立体设权用海高程范围为现状海床高程至平均海平面的

整个水体空间。

图14 排污倾倒立体分层设权范围示意图

5.6 其他用海活动

其他涉及海域使用权立体分层设权的用海活动，参照本规范界定宗海。

6 立体分层设权宗海图编绘

立体分层设权宗海图包括宗海位置图、宗海平面布置图、宗海界址图、宗海立体空间范围示意图。

6.1 宗海位置图

宗海位置图的编绘按照《宗海图编绘技术规范》（HY/T 251-2018）的规定执行。

6.2 宗海平面布置图

宗海平面布置图的编绘按照《宗海图编绘技术规范》（HY/T 251-2018）的规定执行。立体分层

设权的宗海平面布置图，增加以下内容：

(1)制图信息表上方5 mm处增加宗海列表，注明各宗海的用途、用海方式及使用的用海空间层。表

格线划宽0.1 mm，颜色R,G,B:0,0,0，宗海列表图示见图18。

图15 宗海列表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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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图面左下角增加图例。图例标题采用14 K宋体黑色加粗；图例符号宽度10mm，高度5mm；图例

标注采用11K宋体黑色；背景填充颜色R,G,B:255,255,255；边框线划宽0.1 mm，颜色R,G,B:0,0,0；标题、

符号、标注、边框相互间距均为2 mm。

(3)图面中增加宗海图斑序号，标注采用带圈阿拉伯数字21 K宋体，黑色，文本背景填充颜色

R,G,B:255,255,255。

涉及同一项目多种用海方式或不同项目的同种用海方式的宗海图斑，图式图例见表 1。

表1 同一项目多种用海方式或不同项目同种用海方式的宗海图斑

代码 图式名称 图式图例及尺寸/mm 说明

12

代表的用海方式（仅

针对立体分层设权）：

多种用海方式或不同

项目的同种用海方式

颜色 RGB（L）:152,230,0

注：续《宗海图编绘技术规范》（HY/T 251-2018）中附录 A。

6.3 宗海界址图

宗海界址图的编绘按照《宗海图编绘技术规范》（HY/T 251-2018）的规定执行。立体分层设权

的宗海界址图中增加用海空间层单元列表，并注明用海高程范围，当无法确定准确高程数值时，可采

用文字形式表述，如“现状海床高程至平均海平面”。表格线划宽0.1mm,颜色R,G,B:0,0,0。用海分层

单元列表图示参考图19。

图16 用海空间层单元列表图示

6.4 宗海立体空间范围示意图

宗海立体空间范围示意图主要表达该项目用海确权的特定立体空间、高程范围和相对位置关系。

（1）图名由“项目名+立体空间范围示意图”构成，24K宋体黑色居中，如果图名字数过多，可

适当缩小字号。图名置于图幅上部，距离上图廓外缘线3mm。

（2）立体空间水面以上颜色R,G,B:,0,0,0水体颜色R,G,B:190,232,255，底土颜色R,G,B:130,130,130。

立体空间名称以简要文字标注，文字10K宋体。

（3）用海空间层以简要文字标注并置于矩形图框内，文字21K宋体，白底黑色，一般不超过15字，

图框高度10mm，线划宽 0.2mm，颜色 R,G,B:0,0,0。

（4）图中右下角增加高程基准信息表表格线划宽 0.lmm，颜色 R,G,B:0,0,0，高程基准信息表图

20示如下。

3.5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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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高程基准信息图示

典型项目宗海图绘制范例见附录A（同一项目海域使用权立体分层设权）和附录B（不同项目海域

使用权立体分层设权）。



13

附 录 A 同一项目海域使用权立体分层设权宗海图范例

海上光伏用海与围海养殖用海（渔光互补）立体分层设权宗海图范例

1.宗海位置图

2.宗海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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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宗海界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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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页 XXX 渔光互补项目项目宗海界址点

界址点编号及坐标（北纬|东经）

13 yy°yy′yy.yyy″ xx°xx′xx.xxx″ 37 yy°yy′yy.yyy″ xx°xx′xx.xxx″

14 yy°yy′yy.yyy″ xx°xx′xx.xxx″ 38 yy°yy′yy.yyy″ xx°xx′xx.xxx″

15 39

16 40

17 41

18 …… …… 42 …… ……

19 43

20 44

21 45

22 46

23 …… …… 47 …… ……

24 48

25 49

26 50

27 51

28 52

29 53

30 54

31 …… …… 55 …… ……

32 56

33 57

34 58

35 59 yy°yy′yy.yyy″ xx°xx′xx.xxx″

36 yy°yy′yy.yyy″ xx°xx′xx.xxx″

测量单位 XXX

测量人 XXX 绘图人 XXX

绘制日期 XX 年 XX 月 审核人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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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宗海立体空间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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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不同项目海域使用权立体分层设权宗海图范例

网箱养殖用海、人工鱼礁用海与海底电缆管道用海立体分层设权宗海图范例

1.宗海位置图

网箱养殖用海、人工鱼礁用海宗海位置图（略）

2.宗海界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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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宗海立体空间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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